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實驗室安全管理辦法
(經85.10.24, 89.12.27,90.06.20, 91.03.20, 91.06.26, 99.01.20, 101.03.12系務會議通過)

一、總則

1. 本系安全由系主任負責，另設安全委員一名，輔助安全管理業務。

2. 各實驗室設管理人員一名，負責維護實驗室之安全，防止意外發生。

3. 各實驗室管理人員至少參加一次安全講習，講習內容必須包含滅火器使用之

   說明及實習。

4. 各實驗室得視需要，頒佈特別規定，以徹底維護人員及財物之安全。

5. 每學期實驗室最少安全檢查一次，並得隨時不定期檢查。

6. 本管理辦法適用於本系各研究室。

二、消防安全

 1. 各實驗室及走廊須有滅火設備，置於明顯、固定之位置，並且定期檢驗。

 2. 管理人員必須熟練各種消防設備，以便災害發生時能及時補救。

 3. 嚴禁煙火。

 4. 萬一火災發生，現場人員先利用配置於系上之滅火器，防止火勢蔓延，並且

    迅速通知系上人員由逃生出口疏散，同時通報鄰近緊急救助單位請求支

    援。

三、實驗室安全維護辦法：

 1. 非上實驗課學生或經管理教師及系方同意之學生不得任意進入。

 2. 出入口必須保持暢通。

 3. 嚴禁在實驗室吸煙。

 4. 嚴禁在實驗室飲食。

 5. 嚴禁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實驗室。

 6. 實驗室使用時，須管理人員或職務代理人在場。

 7. 實驗室內延長線之使用，應注意其電力負荷。

 8. 實驗室內的機器出現異常或有任何突發狀況，應即向管理人員反應，不得私

    自處理。

 9. 實驗室須保持通風良好。

10. 下班後，管理人員須注意實驗室門窗是否鎖緊，各儀器電源是否確實關閉。

11. 嚴禁在實驗室裡睡覺過夜。

12. 實驗室裡除博、碩士生個人書籍、磁片外，其餘物品與研究無關(如寵物、寢具運動器材、樂器用品、私人衣物、鞋子…等等)一律不得擺放、閒置。 

13. 人員離開實驗室時，請務必確實關閉空調冷氣。

14. 七樓實驗室走廊兩側鐵門(靠SF742)，下午5:00關閉; 靠SF738,下午10:00
     關閉。

四、實驗室儀器設備之管理與使用規則：

 1. 嚴禁擅自攜出實驗室器材及使用手冊。

 2. 嚴禁拆裝儀器及電腦上之任何零件。

 3. 嚴禁使用非法軟體及來路不明之磁片。

 4. 嚴禁在實驗室玩電腦遊戲。

 5. 嚴禁在實驗室充電私人家電用品。

 6. 嚴禁在實驗室私接延長線插座。

 7. 嚴禁任意更改電腦作業系統。

 8. 嚴禁擅拿他組器材。

 9. 實驗室使用後，各類元件需回歸原位，並將桌椅排好，以維護實驗室整潔；

    不使用的儀器及電腦須確實關閉。

10. 各實驗室管理人員，於實驗室使用過後，需確實檢查各儀器狀況。

11. 網路管理辦法及使用規則另訂之。

五、懲罰規則：

 1. 凡違背以上條款，經勸導不聽者，將依「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九條第十、十四項予以大過或以上之處分。

